附件6.

[bookmark: _GoBack]关于完善前期物业服务招投标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开发区、管理区）住建局（城建局）、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各开发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
为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理顺物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实施方案》文件精神，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住建部《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唐山市物业管理条例》等法规政策要求，现就进一步规范我市前期物业服务招投标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标主体
开发建设单位是前期物业服务招标活动主体，前期物业服务招标活动由开发建设单位组织实施。
二、招标范围
非使用财政资金政府采购类的新建住宅、商住两用建筑和分割出售的非住宅项目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的活动适用本通知。
符合以下情况的项目，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一）物业管理区域建筑面积低于3万平方米的项目，经属地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同意的。
（二）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的项目，连续3次投标人少于3个，经属地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同意的。
三、招标方式
前期物业服务招标方式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四、招标时限
新建现售项目应当在现售前30日完成；预售项目应当在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前完成。
五、招标服务平台
招标服务平台是符合招投标政策法规要求的招投标服务场所，前期物业服务招标服务平台应当达到以下要求：
（一）有相对独立的开标、评标场所；
（二）开标、评标场所须配备音视频监控设施，且投标资料和影像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15年。
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所在地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监督下，通过符合标准的招标服务平台开展前期物业服务招投标工作。
鼓励开发建设单位通过唐山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搭建的物业招标服务平台组织开展招标活动。
六、招标程序
（一）公开招标
1.招标备案：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发布公开招标公告前到属地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进行招标备案。
属地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一次性告知招标人有关招标备案事项，并在接到招标人招标备案申请后三个工作日内完成招标备案有关工作。
2.信息发布：开发建设单位在河北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网站和唐山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网站发布公开招标信息。公开招标信息应当包括：
①招标人名称；
②招标项目名称及概况；
③招标内容及要求；
④获取招标文件的方法及投标截止时间；
⑤开标时间及地点；
⑥招标公告发布媒体名称和联系方式。
3.投标文件编制时间：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开标之日止至开标之日止，不得少于20日；开发建设单位对投标人发放答疑澄清文件之日起至开标之日止，不得少于15日。
4.开标：开发建设单位在属地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监督下组织开标。
5.评标委员会：开发建设单位负责组织成立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由5人（含）以上单数组成，其中，从唐山市物业服务行业专家库抽取的专家人数不少于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6.评标：评标委员会在属地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监督下组织评标。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出具书面评标报告，并确定3名有排序的合格中标候选人。
7.中标：开发建设单位可以从3名合格的中标候选人中任选一家为中标候选人，鼓励开发建设单位优先选聘物业服务供应商名录中的企业。
8.公示：中标公示期不少于3日。 
9.中标备案：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中标公示期结束后3日内向中标单位发出中标通知书；双方签订合同后15日内，开发建设单位持《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和《临时管理规约》到属地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二）邀请招标
1.招标备案：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发出投标邀请书前到属地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进行招标备案。
属地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一次性告知招标人有关招标备案事项，并在接到招标人招标备案申请后三个工作日内完成招标备案有关工作。
2.投标邀请人：开发建设单位可以通过发布资格预审公告的方式征集不少于5家资信优良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在属地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的监督下，在物业服务供应商名录中选取不少于5家资信优良的物业服务企业作为投标邀请人。
3.投标邀请书：招标邀请书信息应当包括：
①招标人名称；
②招标项目名称及概况；
③招标内容及要求；
④开标时间及地点。
3.投标文件编制时间：自投标邀请书发出之日起至开标之日止，不得少于20日；开发建设单位对投标人发放答疑澄清文件之日起至开标之日止，不得少于15日。
4.开标：开发建设单位在属地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监督下组织开标。
5.评标委员会：开发建设单位负责组织成立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由5人（含）以上单数组成，其中，从唐山市物业服务行业专家库抽取的专家人数不少于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6.评标：评标委员会在属地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监督下组织评标。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出具书面评标报告，并确定3名有排序的合格中标候选人。
7.中标：开发建设单位应当确定排序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中标；当确定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或者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开发建设单位可以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鼓励开发建设单位优先选聘物业服务供应商名录中的企业。
8.公告：中标公告期均不少于3日。 
9.中标备案：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中标公告期结束后3日内向中标单位发出中标通知书；双方签订合同后15日内，开发建设单位持《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和《临时管理规约》到属地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备案。
七、招投标监管
（一）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对全市前期物业服务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督指导；各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前期物业服务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指导工作。
（二）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唐山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组建唐山市物业服务行业专家库，并负责参照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规则和评价扣分规则的通知》（冀财规〔2018〕9号）要求，通过有效技术手段建立科学公正的专家抽取、使用和管理制度。
（三）唐山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负责建立物业服务供应商名录，并对物业服务供应商名录内的物业服务企业实施自律管理。
八、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参照本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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